秀山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隘口水库、钟灵水库、水银溪水库）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设计变更专家组评审意见
秀山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隘口水库、钟灵水库、水银溪水库）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原初步设计报告经秀山县相关部门批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避让基本农田及生态红线、村民自建部分环保设施、优化污水收集模式、解决环库道路病害等原因，需对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设计变更。设计单位编制了《秀山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隘口水库、钟灵水库、水银溪水库）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设计变更报告》（以下简称《变更报告》）。

2026年4月22日，秀山县水利局在行政事业大厦901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变更报告》评审会。会前，部分专家踏勘了工程现场。参加会议的有秀山县水利局、县生态环境局等单位的代表以及特邀专家。与会人员听取了设计单位关于变更内容的汇报，并进行了认真讨论。会后，设计单位对《变更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经审查，基本同意修改后的《变更报告》。主要评审意见如下：

一、变更缘由及内容

（一）变更缘由
1、避让基本农田及生态红线：依据最新基本农田及红线图，原选址的部分污水处理站及管网位于敏感管控范围内。为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依法合规推进项目建设，对相关设施进行避让与优化调整。

2、避免重复建设，提升投资效益：经现场踏勘，部分区域在设计方案出具后、项目正式施工前，已由村镇或村民自行建设了化粪池或隔油池。为不降低治理效果且避免资金浪费，取消建设部分化粪池及隔油池，将资源集中用于未覆盖或设施老化区域。

3、因地制宜优化污水收集模式：部分区域居民分散、常住人口少，污水主要产生于春节期间，通过完善管网将隘口镇坝芒村上、下湾组污水就近接入现有集镇污水处理系统，取消钟灵水库1#、2#污水站建设，实现资源共享、运行集约。

4、解决实际环境问题及施工困难：钟灵水库环库道路（凯堡村桐木组岔路口至平息组路段）存在病害，影响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管理及应急通行，需进行4.7km道路治理。同时，移动式钩臂垃圾箱的增设是基于实际垃圾收运需求，与原垃圾分类收集点功能互补，不构成重复建设。

5、响应村镇合理诉求：结合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际需求，优化部分设施布局。

上述变更缘由较为充分，符合实事求是、有利于饮用水源保护的原则。

（二）变更内容
主要变更内容为：

1、垃圾收运设施增加：在隘口水库新增移动式钩臂垃圾箱16台，在钟灵水库新增移动式钩臂垃圾箱8台，在水银溪水库新增移动式钩臂垃圾箱6台。

2、污水处理设施调整：取消部分原设计化粪池及隔油池（因村民已自建）；取消钟灵水库1#、2#污水站建设；优化隘口镇坝芒村上、下湾组污水收集方式，由新建污水站调整为管网接入现有集镇污水处理系统。

3、道路治理工程：新增钟灵水库环库病害道路治理4.7km（凯堡村桐木组岔路口至平息组路段），同步完善环境应急设施（如应急导流渠等）。

4、管网优化：因避让基本农田和红线区，对部分污水管网走向进行调整。
二、变更方案的技术合理性

工程措施满足原初设任务：变更后的实施内容仍能满足原初步设计确定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任务和功能要求。垃圾收运设施的补充与道路治理工程有助于进一步减少面源污染、提升应急能力，对水源保护具有正向效益。

道路治理增加应急设计：同意在钟灵水库环库道路建设中结合实际增加环境应急设施（如导流渠、应急池等）的设计与建设，提升水源地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避让基本农田方案可行：优化后的污水处理站及管网选址不占用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技术经济合理。

三、工程内容及投资对比
补充了变更前后对比：《变更报告》已按意见补充了工程内容变更前后对比表，并逐项说明变更理由。完善了变更方案工程量、投资以及与原初步设计方案变化对比。

投资变化说明：已按初步设计审定的单价和施工招标价分别说明了投资变化情况。变更后预算价在报告中已体现。

生态环境效益分析：从量化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角度，补充了变更前后三个饮用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影响效益及投资的对比分析。变更后因优化污水收集模式、取消重复建设，减少了大体量废水处理设施，同时增加了垃圾收运设施和道路建设，总体有利于减少入湖（库）污染负荷，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四、施工组织及建设程序

施工难度应对：针对施工难度较大的项目（如道路治理、管网避让段），在工期、资金、施工临时工程等方面已在变更报告中予以体现，增加了相应工程量及预算。

变更程序完善：已补充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等相关单位的变更申请和审核意见，并完善了签字盖章程序，满足工程项目设计变更管理办法规定。

招标与变更关系：变更内容虽增加部分施工难度，但属于解决实际环境问题、避让红线的必要调整，未改变招标实质。变更后投资控制基本合理，基本同意按程序实施。

五、设计概算

设计变更概算编制原则、依据和计算方法与原初步设计基本一致。变更后总投资较原初步设计批复投资略有调整，具体以财政部门审核为准。后续项目业主单位应切实履行工程设计重大变更行政审批程序，合理确定新增项目实施单价。
九、建议
业主单位应尽快完善变更涉及的各项审批手续，确保变更程序合法合规。

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监理，落实水源保护措施，避免施工活动对饮用水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道路治理工程完工后，应设置必要的警示标志和应急设施，并纳入水源地日常巡查管理。

建议对取消建设的污水站点位进行后续跟踪，若人口聚集或污水量增加，应适时恢复建设。
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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